
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修订对照表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

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需对《股东大会议

事规则》中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
第六条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

召开股东大会的，应当说明原因。 

第六条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不能召开

股东大会的，应当报告公司所在地中国证

监会派出机构和上市证券交易所，说明原

因并公告。 

2 

第七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

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对独立董事要求

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，董事会应当

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

定，在收到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

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

意见。  

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

的，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

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；董事会不

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，应当说明理

由。 

第七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

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

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，董事会应当根据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在收到

提议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

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。 

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，

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

开股东大会的通知；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

时股东大会的，应当说明理由并公告。 

3 

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

召集股东大会的，应当书面通知董事

会。在股东大会决议前，召集股东持股

第十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

股东大会的，应当书面通知董事会，同时

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市



比例不得低于 10%。 证券交易所备案。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

前，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%。 监

事会和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

发布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，向公司所在地

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上市证券交易所提

交有关证明材料。 

4 

第十一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

行召集的股东大会，董事会和董事会秘

书应予配合。董事会应当提供股东名

册。召集人所获取的股东名册不得用于

除召开股东大会以外的其他用途。 

 

第十一条 对于监事会或股东自行召

集的股东大会，董事会和董事会秘书应予

配合。董事会应当提供股权登记日的股东

名册。董事会未提供股东名册的，召集人

可以持召集股东大会通知的相关公告，向

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获取。召集人所获

取的股东名册不得用于除召开股东大会以

外的其他用途。 

5 

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的会议筹备是

在召集人的领导下，由董事会秘书负

责，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共同完成。股东

大会的时间、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

可能多的股东参加会议，同时，应通过

各种方式和途径，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

息技术手段，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

比例。 

 

第十三条 股东大会的会议筹备是在

召集人的领导下，由董事会秘书负责，组

织公司相关部门共同完成。股东大会的时

间、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可能多的股

东参加会议，并应当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，采用安全、

经济、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

股东大会提供便利。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

加股东大会的，视为出席。 

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

决权，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

范围内行使表决权。 

6 
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

列明会议时间、地点。 

第十七条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

会议时间、地点，并确定股权登记日，股



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网络投票开始日之间

应当至少间隔两个交易日。股权登记日一

旦确认，不得变更。 

 

7 

第六十一条 股东大会对列入议程

的事项均采取表决通过的形式。每个股

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代表的有表

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

享有一票表决权。表决方式为记名式投

票表决。 

第六十一条  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

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

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。 

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

重大事项时，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

计票。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。 

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，

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

权的股份总数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

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。

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

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。禁止以有偿或者变

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。公司不得

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。 

8 

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

表决前，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

票和监票。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

的，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、

监票。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，应

当由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

票、监票。 

 

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

决前，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

监票。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，相

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、监票。 

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，应当由

律师、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、

监票。 

通过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

或其代理人，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



验自己的投票结果。 

9 

第九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

容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无效。 

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

式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

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，股东可

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，请求人民

法院撤销。 

 

第九十二条 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

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无效。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

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，不

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、表决方式

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，或者

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，股东可以自决

议做出之日起60日内，请求人民法院撤销。 

 

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四月二日 

 




